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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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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我司郑重承诺，针对本次南阳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我司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

全部设备、专业技术能力及服务保障能力，具体如下：

我司具备完善的医疗器械供应链保障体系、仓储物流设备及运输保障能力，能够按照招标

文件要求，在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完成全部设备的备货、运输、现场交付工作，保障设备按

时到场；

我司配备专业的医疗设备安装调试技术团队，团队人员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同类设备安

装调试经验及技术服务能力，能够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标准，完成全部设备的安装、调试、校

准、试运行工作，确保设备性能完全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及验收标准；

我司具备专业的售后技术服务团队、本地化服务能力及配套的维修检测设备，能够为采购

人提供持续的设备维护、故障排查、技术培训、升级优化等全周期技术服务，保障设备稳定运

行；

我司具备同类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的实施经验，能够妥善处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完全满足本项目的供货、安装、验收、售后等全部合同履行需求。

我司承诺，若中标，将严格按照本承诺及招标文件、合同要求履行全部义务，若因我司设

备、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自愿承担全部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

承诺人（公章）：河南国控东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签章）：

日期：2026 年 3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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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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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

8.1、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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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财务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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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标人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我司郑重声明：

我司在参加本次南阳市中心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期限内的情形。

我司不存在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

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其中“较大数额罚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河南省政府采

购相关监管规定中认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

我司对本声明内容的真实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若声明内容存在虚假、隐瞒情形，我司自

愿接受投标无效、取消中标资格、解除合同的处理，并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民事及刑事责任。

声明人（公章）：河南国控东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电子签章）：

日期：2026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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